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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5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宏仁”、“宏仁药业”、“公司”）聘

请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关于对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

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将所涉及事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其他应收款商业合理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宏仁药业其他应收款中包括以下三笔款项： 

广东越时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3,209,960.94 元； 

广州市荔湾区良升海味行：8,583,471.00 元； 

普宁市博邦商贸有限公司：4,201,133.50 元。 

上述款项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该案已于 2025年 3月移送公安机关。

2025 年 3 月 11 日，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具（2025）粤 52 民终 245 号、

（2025）粤 52 民终 246 号、（2025）粤 52 民终 24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裁定为终审裁定。 

我们实施了函证、检查银行流水、访谈、查阅诉讼文件等审计程序，仍无法获

取上述款项商业合理性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该事项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 

（二）应付账款商业合理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宏仁药业公司应付账款中包括应付厦门绿金谷国际

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同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4,540,800.00 元。 

我们实施了函证、电话访谈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获取关联方广东利泰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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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先销售给厦门绿金谷国际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同春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再由厦门绿金谷国际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给宏仁药业这一交易

链条的商业合理性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该事项对财务报表

的影响。 

（三）股东纠纷及资产混同风险 

公司股东之间存在诉讼纠纷。我们实施了检查法律文书、访谈管理层、分析银

行流水等审计程序，仍无法获取股东资产与公司资产是否混同的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

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该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

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和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均无异议。监事会将持续督促董事会及相关人员采取有

效措施，努力降低和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6 年 4 月 14 日 


